
附件：         南京中医药大学电子废物及车辆处置操作规程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处置行为，简化处置流程，提高处置效率，根据《关于印发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部分国有资产纳入省级政府公物仓处置的操作规程的通知》（苏财资[2014]155号）、《江苏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电子废物处置管理办法》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实施细则》等的有关规定，现制订有关电子废物及车辆处置操作规程。

　　一、适用范围与要求

　　1、本规程适用于全校进入“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的所有相应资产的处置。

　　2、电子废物是指已经鉴定、审批同意报废的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空调、电视机、服务器（涉密的除外）。

　　3、车辆是指公务用车、业务用车及其他机动车辆（摩托车除外）。

　　4、上述物品的处置权归口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必须严格按省有关规定执行。学校任何个人或其它组织机构均不得自行处置电子废物与车辆。

　　5、车辆使用部门在移交处置车辆前，应提前清缴税费及违章罚款，所移交车辆应在年检有效期内，并积极配合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办理车辆报废、号牌变更等手续。

　　二、相应资产的处置

　　相应资产的处置严格按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南京中医药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实施细则》中的规定执行。

　　三、操作流程

　　1、统一回收：上述物品（电子废物与车辆）报废处置审批同意后，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统一回收入库并登记造册。

　　2、学校审批：回收的电子废物和车辆汇总统计后报校长办公会或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批，并形成纪要文件。

　　3、向上报批：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根据学校审批意见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进入省级公物仓处置流程。

　　四、省级公务仓处置流程

　　1、电子废物的处置流程

　　（1）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及时与省级公物仓（设在省产权交易所）联系，并做好将相应的电子废物移交给省级公物仓的准备。

　　（2）省级公物仓与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确认，填制《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电子废物清运通知》（简称《清运通知》，统一印制）及《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电子废物移交清单》（简称《移交清单》，统一印制）由受托电子废物专业回收公司在15日内上门清运。

　　（3）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负责移交手续的办理，并确认《移交清单》中的物品数量及信息等。

　　（4）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凭与专业回收公司双方签字盖章的《移交清单》于移交完毕15日内会同计划财务处在“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处置结果，核销资产。

　　（5）计划财务处在移交完毕30日内与省级公物仓进行资金结算，否则将由省级公物仓上交省财政专户。

　　2、车辆处置流程

　　（1）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及时与省级公物仓联系，并做好车辆移交准备。

　　（2）省级公物仓与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确认，填写《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处置车辆调拨单》（简称《车辆调拨单》，统一印制），并将相关证照、实物于30日内移交给省级公物仓。

　　（3）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在取得盖章确认的《车辆调拨单》，视同处置工作结束，自取得之日起15日内会同计划财务处在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处置结果，核销资产；学校如果需要新购车辆，凭《车辆调拨单》办理购车审批手续。

　　（4）省级公物仓按规定处置车辆。计划财务处在车辆处置完毕30日内与省级公物仓进行资金结算，否则将由省级公物仓上交省财政专户。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